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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购买文件
单位名称
	

	营业地址
	

	投标报名人
	姓名
	移动电话（必填）
	固定电话
	传真
	邮箱（必填）

	
	
	
	
	
	

	报名所须提供资料
	已 提 交
	备注

	1
	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 投标（响应）时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或身份证等相关证明） 副本复印件。分支机构投标的，须提供总公司和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总公司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
	
	

	2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如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获取磋商文件事宜的，无需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3
	供应商须具备档案中介服务机构备案（提供备案回执）。
	
	

	投标承诺
	我公司自愿参加此次投标活动，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决无弄虚作假行为，否则，我公司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造成的一切损失。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采购代理机构经办人（签名）：



	经办日期：

     年    月    日    时    分


填表说明：
（1）上表中字体下带有双下划线的部分由采购代理机构填写；其余内容由报价人如实填写。
（2） 所有报名资料复印件均需加盖投标人红色公章。
（3） 报名时投标单位的资料与以上报名条件不符合或不齐全的将不予受理。


